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2023〕赣行复第14号

申请人：樊某昌
申请人：杨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农业农村局
第三人：赣榆区城头镇人民政府
第三人：赣榆区城头镇王青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青墩村委会）
申请人樊某昌、杨某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农业农村局颁发给樊某升（已于2023年1月30日去世）位于申请人承包土地内3.7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23年2月10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当日依法已予受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第三人城头镇人民政府、王青墩村委会经本机关书面通知后未提交书面材料及有关证据。本案因情况复杂，于4月11日决定延长复议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颁发给樊某升位于申请人承包土地内3.7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申请人称：2010年5月15日，第三人王青墩村委会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外发包土地，申请人家参与投标并中标位于赣榆区城头镇王青墩（樊青墩自然村）村南侧19.8亩承包地，承包期限为2010年5月25日至2040年5月22日，申请人一次性缴纳了承包费59400元，期间因承包地被樊某升强行霸占部分而诉至赣榆区人民法院，经法院（2013）赣民初字第3342号民事判决，申请人合法承包，权益不容侵犯，从而判决樊某升限期让出侵占申请人承包的土地。2018年，第三人城头镇人民政府、王青墩村委会在樊某升没有合法承包手续的情况下，违反程序为樊某升户申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申请人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给樊某升颁发了位于申请人合法承包范围内3.7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人认为是错误的，严重侵犯了申请人合法权益，为此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颁发给樊某升位于申请人承包土地内3.7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法院（2013）赣民初字第3342号民事判决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城信处〔2020〕61号）、土地亩数分配统计表等。
被申请人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机关是赣榆区人民政府，被申请人只是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体工作的承办部门。二、赣榆区人民政府对樊某升（家庭承包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正确、程序合法。2018年2月2日，樊某升与赣榆区城头镇王青墩村委会樊青墩3组（以下简称樊青墩3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协议承包期自1997年7月30日到2027年7月29日。被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对城头镇政府报送的材料予以审核，在审核、报请赣榆区人民政府颁发（樊某升家庭承包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中，申请人没有提出异议，且没有接收到任何第三人提出异议的材料。据此，被申请人对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经审查，樊某升与樊青墩3组2018年2月2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期间为1997年7月30日至2027年7月2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修订版）第28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 年修订版）第12第1款，该承包合同有效，同时审查了申请材料提供的土地承包方案（樊青墩村3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樊某升的樊青墩村土地确权方案（协议）（3组一户一份包括申请人的都签名了）、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和公开丈量分地的图片、承包方（樊某升家庭情况）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 320707110203090034J）、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经审核认为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遂编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代码: 320707110203090034J），并报区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苏(2018)赣榆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0955号）。三、经调查，目前樊青墩村只确权给樊某升家一块3.72亩的家庭承包地。综上，因樊某升与樊青墩3组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在申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经审查相关材料真实、有效，符合颁证条件，赣榆区人民政府对樊某升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故樊某升（家庭承包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苏（2018）赣榆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0955号）合法有效，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樊青墩村土地确权方案（协议）（樊某升签字）、樊青墩村土地确权方案（协议）（樊某昌签字）、樊青墩村3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照片、公开丈量分地的图片、承包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320707110203090034J）、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苏（2018）赣榆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0955号）。
第三人城头镇人民政府未作述称。
第三人城头镇王青墩村委会未作述称。
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15日，第三人王青墩村委会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外发包土地，申请人樊某昌参与投标并中标承包第三人王青墩村委会的土地19.8亩。2010年5月22日，申请人樊某昌与第三人王青墩村委会签订《农村副业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10年5月22日至2040年5月23日，承包费每亩每年100元，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交清承包费59400元。后樊某升与申请人樊某昌对19.8亩中的5亩地承包经营权一直存在纷争并诉至法院，2013年10月14日，经原赣榆县人民法院判决，樊某升让出了侵占申请人樊某昌的5亩地。2017年7月，第三人王青墩村委会的自然村樊青墩村委会启动土地确权，8月10日召开樊青墩村3组村民代表会议，对土地确权方案征求村干部和群众代表意见，明确“确权不确地”原则，即原来没有地的农户确权到他人合同未到期的承包地上，但只能享受该地块上的国家补贴，不能实际占有使用，待他人合同到期后方能实际使用土地。申请人樊某昌和樊某升在樊青墩村土地确权方案（协议）上签字确认。2018年2月2日，第三人王青墩村委会与樊某升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樊某升户承包土地共3.72亩（案涉3.72亩土地位于申请人樊某昌19.8土地内），承包期限30年，自1997年7月30日至2027年7月29日。2018年3月2日，樊某升向赣榆区人民政府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2018年4月15日，赣榆区人民政府为樊某升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此后，樊某升户重新耕种案涉3.72亩土地至今，申请人不服，遂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法院（2013）赣民初字第3342号民事判决书、樊青墩村土地确权方案（协议）（樊某升签字）、樊青墩村土地确权方案（协议）（樊某昌签字）、樊青墩村3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承包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320707110203090034J）、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苏（2018）赣榆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50955号）等证据证明。
[bookmark: No89_Z2J3T23K1][bookmark: No16_T4K1]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版）第二十三条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已对城头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材料予以审核，并编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赣榆区人民政府系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主体，且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系赣榆区人民政府颁发，申请人以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为被申请人，要求撤销其颁发给樊某升位于申请人承包土地内3.72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樊某昌、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若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5月6日







[bookmark: _GoBack]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版）
[bookmark: No110_Z4T30]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第四条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第七条  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
　　（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一）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责令其恢复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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